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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實證資料描述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並從社會依附

的觀點檢視家庭與學校之影響。由於華人對於道德的傳統思維和西方

社會不同，我們將道德區分為「私德」和「公德」兩層面，並主張台

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傾向「私德重於公德」的傳統模式。實證資料的

來源為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執行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該計畫採問卷調查方法，以長期追蹤方式，蒐集台灣

青少年成長歷程中之個人、家庭與學校資料。本研究結果大致上支持

涂爾幹之社會依附觀點。在家庭依附方面，我們發現親子之間的親近

性與家庭凝聚力都有助於增強青少年道德信念；至於學校依附的影響

力則只限於師生親近性，班級凝聚力並未達到顯著水準。最後，我們

針對本研究在理論、方法及實務方面的應用與限制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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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oral beliefs of Taiwanese adolescents and

examines how such belief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attachment to

family and school.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we

conceptualize morality as having two dimensions-a private sphere and a

public sphere-and argue that Taiwanese adolescents tend to have firmer

beliefs in private-sphere morality than in public-sphere morality. The

empirical data us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es derive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a longitudinal surve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c Sinica. Consistent with Durkheim's social attachment

theory, our findings confirm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amily attachment on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of moral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ither

parent-child closeness or family cohesion is likely to strengthen adolescent

moral beliefs. Hypotheses about school attachment are only partially

supported, however. Attachment to school-teachers but not attachment to

one's class i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holding

firm beliefs in morality.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its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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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最近，「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先有中國大陸企業家

擔心「兒皇帝」接班人太過自我，希望他們接受「道德教育」，以致

道德培訓的課程大為流行；接著日本政府宣佈道德教育計畫，考慮把

道德課程變成一門正式學科並設置專任的道德教師，積極加強中小學

生的道德教育，這項計畫雖然未能順利實現，但已喚起亞洲國家對於

道德議題的討論；台灣許多大型企業也強調品格與道德是他們挑選員

工的首要條件。企業家張榮發先生更創辦「道德月刊」，以免費發送

的方式推廣道德教育，從預訂活動的熱烈情況可見社會大眾關心道德

問題，並渴望下一代接受道德教育的陶冶。遺憾的是，這些年社會學

界對於道德議題的研究與論述甚少，因此面對這一股「道德重整」的

風潮，目前似無較大規模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台灣新世代的「道德」

水準，也提不出足夠的研究成果來說明青少年道德水準的影響因素。

「道德教育」並非現代社會的新議題。一百年前，當歐陸國家遭

逢社會轉型而出現脫序問題時，涂爾幹(Emile Durkheim)(2006)就已強

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道德不僅是社會成員之間「善的義

務」，也是社會團結必要的紀律；就像神經系統之於生物體的功能，

道德將原本「各司其職」的個人與群體連結在一起，如果這個社會神

經系統失靈，個人與社會都將陷入生存危機。在涂爾幹的眼中，道德

具有社會整合功能，是人與社會之間的黏合劑，更是重整當時歐洲社

會秩序的主要依繫。一百年後的今天，人類再度遭遇社會轉型的考

驗，我們的生活重心從「個人－組織」轉移到「個人－個人」的關係

脈絡，面對的不再是個人如何融入組織的問題，而是自主自決的公民

如何互異共存的挑戰(Inglehart and Baker 2000)，人們對於道德的看法

也當然迥異於前。

一個強調「義務」的社會，道德規範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但

對於講求「差異」與「表現自我」的當代社會而言，每個人看事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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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己的需要出發，代表公共利益的道德還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現

代教育還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呢？的確，現代公民社會的道德觀已隨著

社會變遷而產生了質變，道德不再被視為權威的象徵或個人的義務。

人們之所以接受道德教育，關心的焦點在於遵守道德律則後，個人會

變成什麼樣的人，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好處，而不再是為了道德的崇高

性；更直接地說，現代道德教育的主要功能在於培養公民的「德

行」，這些德行的養成不僅可以提升個人的能力，更有助於人際關係

之和諧，而和諧的人際關係一方面可以增進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可以

透過合作使自己的能力更為卓越（沈清松 1998）。總而言之，道德做

為現代公民的德行，已不再是「規範」的代名詞，而是「能力」的指

標，尤其在自主自決的公民社會，協商取代義務成為社會互動的主要

形式，道德能力更形重要，這應該是現代企業挑選人才時特別重視品

德的原因，也是目前研究道德議題的主要意義。

道德是一種能力，我們如何認定並進而檢測它呢？社會科學對於

道德的論述雖然不少，卻各有各的觀點(Shelton and McAdams 1990)。

以過去二、三十年累積的研究成果來看，延續Lawrence Kohlberg理論

觀點的心理學研究可稱是道德研究的主流，他們從「正義觀」與「階

段論」為道德定位，把道德視為個體對於正義的認知，並透過「兩難

情境」(dilemmas)的推理過程，來判斷一個人的道德能力（黃光國

1998）。相對於心理學家從認知層面來確認道德的能力，社會學家承

襲涂爾幹的觀點，關心「如何判斷對錯」的問題，認定道德來自社會

學習，傾向從社會化的結果加以論斷，關心的問題乃屬於「判斷對錯

的社會標準」。這兩種不同的觀點雖然各有發展的歷史，但是到了

Kohlberg後期的研究中似乎出現了一點交集的可能性：他開始接納涂

爾幹的觀點，不再否認團體文化比個人的推理能力更有助於道德發展

(Snarey and Pavkov 1991)。因此，本研究整合道德認知與社會化的觀

點，將道德進一步定義為一種符合年齡之社會能力，視道德為人們將

社會標準內化後滋生出來的能力。這種社會能力可從外顯行為是否符

合道德標準而加以判斷，也可以從探討內在信念而獲知。由於行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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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經常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而隱藏或改變，而內在信念相對較為穩定

與持久，更能反映一個人深層的價值判斷體系，本研究以「道德信

念」做為檢測的焦點，研究結果可以整合涂爾幹和Kohlberg兩種理論

觀點，做為後續道德實證研究的參考架構。

從社會化的觀點而言，個人的道德信念乃是社會價值投射所產生

的個人信念，具有濃厚的文化特色。西方的道德觀，包括涂爾幹和

Kohlberg的理論在內，獨尊「理性」的普遍原則，講求公私分明的紀

律，並且刻意排除私人感情作用。但是，這一套以「公德」為核心的

道德信念用在華人社會卻不十分適合，因為我們的人際關係網絡重視

以孝道為核心往外推移的「差序格局」，道德信念並不是「正義原

則」之下「一視同仁」的，反而是有著「為誰著想」考量下的「利他

原則」（楊中芳 2001；葉紹國 1996）。所以，一般華人總是先實踐

「私德」，再視能力向「公」邁進。顯然的，中國人的道德能力除了

「公德」之外，「私德」恐怕是更重要的面向。若要探討台灣新世代

的道德信念，必須先提出一張符合他們角色地位且適合華人文化的道

德清單，而且這張清單既要凸顯文化獨特性，又最好能具備和西方研

究典範對話與比較的基礎，因為唯有比較才能看清自己的困境（黃光

國 1998）。

道德既然是社會學習的結果，那麼家庭與學校這兩個早期與持續

的社會化機構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依據涂爾幹(2006)的論辯，

孩童必須體驗以下兩種經歷之後，才會發生道德意識。首先，他必須

從社會互動中發現自我的有限性，或人我之間的界線，才會把自我往

外推移，進而將他人包含到自我裡面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必

須在互動中產生對那群體的依戀，這種依戀才會使他甘於捐棄一些自

私自利的原始動機，轉而為他人或群體著想。所以，良好的互動經驗

和情感依戀可說是道德社會化過程中兩個重要的動力。遺憾的是，過

去有關道德社會化的討論不乏從涂爾幹社會依附的觀點著眼，但多停

留在哲學概念的思辯，缺乏實證資料的考驗。

本研究以台灣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參考華人道德理論，提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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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對應儒家文化之「私德」，又能包含西方「公德」的道德清單，

並運用貫時性的量化資料，採取涂爾幹的社會依附觀點，檢視家庭與

學校這兩個親密團體，如何影響青少年的道德信念。青少年階段正是

邁向成人角色的關鍵時期，道德發展逐漸成熟，以他們為研究對象，

一方面可以洞察年輕世代的社會能力，了解他們如何界定自己與他人

或群體之間的依存關係，另一方面，道德信念反映一個人對於社會規

範的認同程度，從成年之前的社會化經驗著手，有助於我們為日益嚴

重的社會失序現象提出可能的解釋方向與預防之道。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1)以儒家的倫理觀為藍圖，

描述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及發展狀況；(2)從社會依附的觀點，比較

分析家庭與學校這兩個社會化機構對於青少年道德信念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道德」是社會規範體系中十分重要的部份，也是一個人判斷群

己關係之是非對錯的社會標準。從個人的層面來說，判斷原則最初多

半建立於「利己」的考量，對自己有利的就被視為是對的，反之則是

錯的，很少人不是從自身的利益來判斷身外事務的是非對錯，這種

「利己主義」被認為是人性的一部份。不過，社會學家認為「利他」

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現象，人類除了利己行為之外，也有「為

他人付出」(living for others)或「幫助他人」(helping others)的利他傾

向，否則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了(VonDer Haar 2005)。那麼，「利他」和

「利己」這兩個狀似對立的心態如何並存呢？涂爾幹以「社會依附」

的概念來說明兩者之間相依相存的關係，並視之為道德的重要元素

（涂爾幹 2006）。他認為一個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過程中，不會只有

行動主體內的活動（向心活動），必然會向外流溢（離心活動），並

和那些有助於我們實現個人目標的社會群體（例如：家庭、學校、社

區或國家等）產生聯繫，進而發生感情。這種依戀於外在事物的狀態

具有利他的傾向，因為任何有害於我們依戀對象的事物或活動，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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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們感同身受。漸漸地，我們所依戀的外在對象，變成了我們內在

組成的一部份，利己主義鑲嵌著利他傾向，而利他主義蘊涵著利己傾

向，兩者相互依存於我們的認知系統，久而久之成為我們判斷人際關

係與群己互動之是非對錯的基礎。從涂爾幹的觀點來看，道德之所以

存在，乃繫之於人與人以及人與所屬群體之間緊密的依存關係。人們

怎麼看待道德問題正反映人與社會之間如何劃界與維持連結的現象。

所以，一個人對道德的看法不僅僅顯露他對於社會規範的認同程度，

更深層地反射出他的「社會我」，或者說社會世界被他心靈接納的程

度。

（一）西方的道德思維：以「正義」為基礎的義務與紀律

基本上，現代西方世界對於道德的看法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

支配，因為自由主義向來是西方民主社會最具宰制性的思想。自由主

義對於道德有兩項基本的主張：「正義原則」與「最小道德觀念」，

並且堅信兩者並存所建立的公共規範，最能包容各種可能的差異，進

而維持差異中尋求統合的力量（林火旺 1994）。否則，不同價值的衝

突，將使社會渙散而不能共同生活。

「正義」是最優先的原則，因為自由主義認為道德規範的目標不

在於消極地限制個人的自主性或消弭個人的差異性，反而是為了增進

社會成員之間的互惠性與相互性，進而積極地保障個人的自由，只有

「正義」才能黏合各式差異，進而維持一個社會合作的體系。在「正

義原則」下，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最廣泛與平等的基本自由，但為了克

服先天資質和後天資源之差異所產生的不平等待遇，社會制度還應該

保障最低階級者獲得較佳的利益，這正是「相同案例，平等對待，不

同案例，異其對待」的分配原則（張福建 1991）。舉例來說，搭捷運

的乘客都有相同的搭車權益，但在人潮擁擠的捷運車廂內，遇到「老

弱婦孺」的乘客，必須讓座，不能先到先坐，否則就違反「正義原

則」，將被視為缺乏道德的行為。

其次，自由主義強調「最小道德觀念」，主張道德規範只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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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也可以說是「保障」）個人在公共領域的活動，不能擴及至非

公共領域，否則就是妨害個人的自主性了。例如：一個人在家可以隨

自己喜愛的方式抽煙喝酒，卻不可以在公共場所抽煙，也不可以酒後

駕車。這樣的道德概念只局限於「公德」，並不涉及個人的私德，是

一種相當個人主義式的思維。在這種公私分明的思維之下，對他人或

群體，表現出符合道德的行為是一個社會成員的自律義務，而非情感

緣故，既不可因私害公，亦不可因公害私。

綜而觀之，西方社會的道德信念是環繞著「公德心」，強調個人

對陌生人與集體利益應有的德行。然而，這樣的道德思維和講究「人

倫」、重視「私德」的儒家思想相去甚遠，難怪以正義公德為基調的

華人道德研究，引起許多的質疑，其中「正義」的文化普遍性及其做

為道德判斷的原則性更是學者辯論的焦點（馬慶強 1998；黃光國

1998；楊中芳 2001）。

（二）華人的道德思維：以「人倫」為基礎的積極義務

華人社會因重視「孝道」而講究「差序格局」的家庭倫理觀，和

西方追求「理性」與「公私分明」的社會正義觀是兩套不同的處世哲

學，由此產生的道德信念也就有所差異。不過，黃光國(1998)認為兩

者並非扞格不入的兩種意識形態，只要掌握兩者間微妙的差異，仍可

以相互比較。他分析兩套道德思維之深層結構後，將社會正義觀所追

求的「公德」歸根為「消極義務」（或可稱之為「消極性的道

德」），是強制人不做那些「錯」的事，違反的話，會被視為缺德；

一個人在遵循「公德」之餘，倘若還能實踐「積極性的道德」，也就

是去做「對」的事，那麼會被稱許為美德。因此，西方社會的道德信

念是以「公德」為核心的，著重於不做那些對他人及社群不利的事。

相較之下，家庭倫理觀的道德比較重視家人與親人之間的「積極

義務」，雖非排除個人對公領域的「消極義務」，卻是把它放在較為

次要的地位。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儒家倫理和正義觀所主張的義務有

其對象上的差異。對於中國人而言，消極與積極的區別並非以行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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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來的後果為劃分基礎，「為誰著想」與「為誰負責」才是主要的

考量（楊中芳 2001），而最具優先性的積極義務是「孝道」，其次才

是依親疏遠近向外推移而必須具備的德性（黃光國 1998）。相對於西

方的個人主義思想，中國人一向把「自己」的界線畫在家人和非家人

之間，將自身和家人視為一體，頂多再向外延伸至熟識的人或所屬的

團體（馬慶強 1997），由此區隔出「公」與「私」的分際。一般人因

為能力有限，必然優先實踐「守本分」和「盡孝道」等私德，行有餘

力再向家人以外的對象擴散。義務實踐的範圍越大，個人的道德成就

也就越高，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這

個道理。因此，中國人的道德信念是以積極實踐「私德」為先，再向

上發展「公德」，澤及更大的社群。由於重視私情，中國人的道德觀

常常允許徇私走後門或因私廢公的行徑，而被批評為民主社會的絆腳

石，也因此不少崇尚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並不認同「私德重於公德」的

傳統道德觀（林火旺 1994；黃光國 1998）。

台灣青少年成長於多元文化刺激且與中國文化逐漸斷裂的社會結

構之下，傳統的儒家文化對他們還有多少的影響力，的確啟人疑竇。

加上，九○年代政府開始大力推動的教改內容，十分強調主體與差異

等概念，無意中開啟了後現代風潮，這對於公民社會所強調的群體生

活的道德基礎不僅沒有幫助，還可能產生顛覆作用（汪宏倫 2006）。

這些客觀形勢令人想像台灣新世代的道德觀處於劇烈變動之中。不

過，許多實證研究顯示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不如想像中的全面性與一致

性，那些附著於悠久的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往往透過盤根錯結的集體

連結，而得以代代傳承，並沒有與社會變遷的腳步並行(Inglehart and

Baker 2000)。蔡勇美和伊慶春(1997)分析台灣民眾的家庭價值觀，就

發現那些屬於個人取向的婚姻觀改變很多，但是以孝道為基礎、屬於

集體取向的家庭價值觀則依然持續。以年輕世代為樣本的研究也有相

同的發現，而且更具體地指出台灣青少年在兩性關係的思想與行為方

面較其他華人社會更為開放，但孝順父母的想法仍然相當強烈（李元

墩 1998）。因此，我們推論台灣青少年雖然受到多元文化衝擊，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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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私德重於公德」的道德觀仍持續發揮其根深柢固的影響，以致

年輕世代的道德信念仍是以「私德」（而非「公德」）為主，尤其與

孝道有關的道德信念依然歷久不衰。

（三）青少年階段的道德發展與基本德行

青少年階段的重要特徵不僅在於生理與認知發展日臻成熟，更在

於社會角色的轉變。發展心理學家將道德視為一種社會認知能力，並

認為道德層次依認知發展而逐漸升高，當個體進入青少年階段，他的

抽象式與假設性的思考能力增強，加上與同儕互動的經驗增多，更擴

展了他對於社會關係的多元與複雜的想像(Jaffe 1998: 23-25)。所以，

青少年不像兒童只知一味地遵從社會提供的「標準答案」，而會嘗試

在多元與衝突的社會關係中，學習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根據

Kohlberg 的理論，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正由「循規期」邁向「自律

期」，兩個階段的差異在於個體對於「正義」的理解能力不同。「循

規期」的道德判斷是以社會上多數人的看法（例如：校規或法律）為

標準，對他們而言，這些標準就是正義的象徵；到了「自律期」，正

義提升為「普世價值」（例如：人權、平等或尊嚴等），不受限於實

體的對象或成規（萊斯、道格[Rice and Dolgin] 2004)。因此，青少年

後期（約 17 至 20 歲）的道德認定(moral identity)或道德信念(moral

belief)已趨向穩定，往往被視為推估青少年邁入成年階段時，能否進

入利社會(prosocial)軌道、成為一名好公民的重要指標(Damon and

Gregory 1997; Eisenberg et al. 1995)。

現代公民需要具備哪些基本的德行呢？柏拉圖提出四種德行：智

慧、勇敢、節制與正義，並認為智慧、勇敢、節制三者的調和就是正

義，「正義」可說是諸德之德，即使到當代，西方道德哲學家仍以

「智、義、勇、節」此四樞德為重要德目（鄔昆如 1991, 2007）。例

如 Vincent Jeffries (1998)的研究雖以正義(justice)、節制(temperance)、

堅毅(fortitude)、博愛(charity)與睿智(prudence)等五大德目定義美德，

在分類與名詞使用上與柏拉圖的四德目有些出入，但本質及涵蓋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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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其實是相同的。以「智、義、勇、節」四樞德為基礎，自由主義強

調正義感、容忍(toleration)、合理性、平等尊重與守法重責等核心德

行，所以民主社會的公民必須在真正平等的條件下，遵守法律限制下

的自由，才稱得上負責任的公民（王意茹 1998）。相對於西方的四樞

德，華人傳統文化則以「禮、義、廉、恥」四維與「忠、孝、仁、

愛、信、義、和、平」八德為個人修身綱領。東西方重視的德目雖因

意識形態與倫理觀而頗有出入，整體範圍仍具極高的重疊性，惟每項

德目包含的內涵相當豐富，常因教育的對象不同而各有焦點，更可能

因時代變遷而改變重視的焦點。

尤煌傑(2003)以網路調查方式歸納出台灣民眾重視的德目，眾多

德目之中，最受重視的首推「誠信」，其次依序為「仁愛」、「正

義」、「少私寡欲」、「孝悌」、「明智」等。基於本研究前述關於

中西道德思維之比較與分析觀點，正義與孝悌是仁愛於公與於私的表

現，以仁愛取代正義做為一項基本德目，正可彰顯華人重視私德的倫

理觀；少私寡欲與西方四樞德之節制所指相同；明智則接近智慧，強

調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最大的貢獻。以上誠信、仁愛與節制加上

明智形成的四德目是現代台灣民眾重視的道德項目，也是目前道德研

究實證操作時可選擇的分類立足點。但本研究的對象是青少年，明智

的道德內容如果縮小至負責任，指對自己角色的承擔與守分，更能符

合不同年齡階段的道德能力。因此，本研究以仁愛、負責、誠信與節

制四項，做為檢視台灣青少年道德信念的基本德目。

那麼，以現代社會重視的這四項基本德目來看的話，「私德」與

「公德」兩層面所對應的具體道德行為各是什麼呢？由於道德乃日常

生活的行動準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態情境與行為才是道德研究的

主軸，「兩難情境」或「矛盾情境」雖有特殊意義但畢竟不是青少年

日常生活的主要經驗(Shelton and McAdams 1990)。因此，我們嘗試以

上述四項基本德目為經，再以社會角色與生活版圖做緯，構思青少年

道德清單的藍圖。以「私德」來說，青少年的主要角色是學生和子

女，道德的內容主要環繞著這兩個角色；而「公德」涉及的是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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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校更大的外圍團體與陌生人群，由青少年生活版圖中經常性的活

動（例如：交通、娛樂等）著手，比較能夠反映出真實的生活圖像。

就「仁愛」德目而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應

為中心思想之展現，而孝順父母或友愛手足等行為屬於私德，幫助老

弱婦孺則屬於公德。「負責」德目著重於對自己的角色負責，做為一

個學生，按時上課、認真完成課業是為私德，而守法重紀律則為公

德。「誠信」德目展現正直勇敢的情操，待人處事不欺不妄，於

「私」為不做欺瞞父母家人的事，於「公」則為不做欺瞞社會大眾的

事。至於「節制」德目意指對慾望的控制與忍耐，故私德為潔身自愛

不濫交，公德則為謹守本分不侵犯陌生人的權益。我們認為，青少年

對這些基本道德行為的看法，正可以反映出這一代台灣年輕世代的道

德信念。

（四）社會依附：家庭與學校因素

對於個人而言，道德是一種約束和限制。那麼人類為什麼願意接

受這樣的束縛呢？文化制約是最常見的答案，舉凡性別角色期望、宗

教陶冶及城鄉差別都是研究道德行為或利社會行為者(prosocial behavi-

ors)經常引用的觀點(Bierhoff 2002)。但是，涂爾幹認為真正的答案是

人類對於社會的依戀，對那些層層把我們包圍在內的群體的依戀。他

以孩童初入學校的經驗為例，說明個人的有限性與社會生活帶給人們

的幸福感，以及這些經驗如何讓人們願意脫離孤立封閉的個人世界，

主動進入群體，接受道德規範的引導。涂爾幹和其他道德論說最大的

不同，在於他重視道德滋生的根源，而非促成道德養成的外部壓力。

他認為父母或老師經常用懲罰的方式來矯正孩童不道德的行為，表面

上看起來有用，實際上對道德信念的增進是無益的，因為懲罰只對維

持道德的權威性有效，對於孩童內心那份道德信念的滋生或增長是沒

有作用的。換句話說，道德是個人對於團體依戀而自願接受它的約

束，並非嚴教厲管就可以達成目標。所以，重要他人如父母與師長教

導孩童時，必須啟動並加強他們對所屬團體的連結與依戀，使其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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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納入自我的體系中，才能對道德的增進有所助益，否則孩

子做了對的事情可能只是為了避免懲罰，而非在乎事情之對與錯。

如何讓自我與社會結合呢？涂爾幹強調在團體生活中教導社會規

範的意義，並指出家庭和學校是個人與社會之間最重要的中介團體，

在這兩個團體中，孩童容易自然地把自己融入群體，從而肯定社會的

功能。認知發展論雖然重視道德推理的過程，但Kohlberg在他後期的

道德研究中，也承認把道德教育的重點放在個人所屬的團體文化比強

調個人本身的推理能力，更有助於道德發展(Snarey and Pavkov 1991)。

因此，道德信念的培養雖然與個體的認知能力有關，但社會團體中的

互動經驗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家庭和學校是青少年最直接與經常互動的群體，也是關係最密切

的社會團體。從社會化的觀點比較家庭的影響力，Denise B. Kandel

(1986)認為父母在價值觀與內在信念對於子女的影響深遠且無法被其

他社會化機構所取代，儘管青少年喜歡參考同儕的意見，但對於重大

事情的決策，還是會聽從父母的建議。這可能和父母的角色有關，一

方面子女認知到父母的權威，相信父母的判斷比較可靠(Smetana

1988)，另一方面，親子之間往往有比其他社會關係較強的「禍福相

倚，榮辱與共」的感情（羅國英 1996）。如果親子之間維持親密而溫

暖的關係，子女可以安心、自由地挑戰自我的有限性，試探道德的尺

度，進而建立成熟的道德信念。近年的實證研究也確實發現，除了親

子互動外，家庭凝聚力(family cohesion)也有助於提升青少年的道德思

想(Jeffries 1998; White 2000; White and Matawie 2004)。這些以青少年

為對象的研究發現，說明了父母及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對這個階段孩

子的重要性，也顯示道德能力的培養與提升緊繫於孩子對父母與家庭

的依附關係。當然，各種教育階層的父母抱持不同的子女教養觀，可

能影響道德社會化的成果，亦是不容忽略的考量（吳明燁 2000）。本

研究將從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密關係（親子親近性）及其與家人間的緊

密連結程度（家庭凝聚力）兩個層面，來測量青少年與家庭間的依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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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之外，學校大概是青少年最重要的道德養成所了。台灣

青少年的學校經驗有兩個與西方不同之處。首先，學校生活以班級為

基本單位，這個同儕朝夕相處加上導師監督的親密團體，對青少年的

影響非常直接且重要(Wu and Lei 2006)，可說是學校生活中社會互動

的主要場域。其次，台灣升學競爭激烈，學生留校的時間很長，導致

同學之間的關係既緊密又緊張，所以班級不像家庭是一個純粹互惠的

團體，它有著複雜的本質，因而導師經營班級的方式以及師生的互動

關係，顯得格外重要。以國中學生為對象的實證研究也的確發現老師

對學生的支持與肯定會讓學生產生安全感(Jou and Hsieh 2004)。因此，

班級感情緊密、師生關係良好，則班級有如家庭，可以成為道德試煉

與養成的場所；相反的，如果班級的經營以追求成績為導向，缺乏正

面與溫暖的互動，在過度重視競爭的氛圍下，道德發展反而受到壓

抑。尤其學校是青少年接觸最頻繁也最深入的公共領域，老師的示範

作用及營造的班級關係都深深地影響著公德的認同。過去道德研究討

論學校或教師角色時，大多著重於教學方法與課程發展兩方面，很少

著墨於師生互動與班級關係的影響（Huang 2001；楊正誠 2006）。本

研究將從青少年與導師的互動關係（師生親近性），以及與班上同學

間的緊密連結程度（班級凝聚力）兩個層面，來測量青少年對學校的

依附程度。除了從社會依附的觀點討論學校的影響外，本研究亦將比

較家庭和學校在青少年階段對於道德發展的影響，以彌補目前實證研

究文獻之不足。

綜而言之，本研究從社會化的觀點以及公民社會對於德行的定

位，將道德視為一種社會能力，並嘗試運用實證資料回答兩個主要問

題：(1)在多元文化衝擊下，青少年世代的道德信念，呈現何種樣貌？

是否仍保留著華人家庭倫理觀之下「私德重於公德」的道德模式？以

及對應於仁愛、負責、誠信與節制四項基本德目，青少年的道德信念

呈現哪些類型？(2)家庭和學校是道德社會化的重要機構，青少年對於

這兩個團體的依附是否有助於道德信念水準的提升？父母和老師在青

少年道德社會化的歷程中，是否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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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資料

本研究旨在檢驗家庭與學校社會化經驗如何影響青少年的道德信

念。為了控制相關因素彼此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使用長期追蹤研究

資料。這份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群主持，名為「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

研究」的貫時性資料（計畫編號：AS-93-TP-C01），係以固定樣本每

年定期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內容包含家庭、學校與社區三大主軸，

調查對象為台北縣市（城市）和宜蘭縣（鄉村）當時（2000年）就讀

國中一年級的學生，採「多階層叢集抽樣法」，共抽出 81 班，合計

2,890位學生，完成有效問卷 2,690份（台北縣市為 2,097人，宜蘭縣

為 593 人）。該計畫自 2000 年開始迄今已蒐集七波的資料，前三年

的完成率均達 95%以上，惟第四年開始，因為升學分流的緣故，樣本

追蹤較為不易，完成率逐年稍降。1這項追蹤資料的調查對象以學生

為主，並包括其父或母及國中階段的導師。

高三學生即將完成中學教育，象徵青少年階段進入尾聲，準備迎

接成年階段的來臨，可說是道德發展的轉捩點或成果驗收的適當時

機。此份追蹤資料特別於 2005 年進行的第六波問卷調查，亦即學生

高三階段時，測量了學生的「道德信念」和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等變

項。因此，我們以高三階段（第六波）的學生報告做為最主要的資料

來源。家庭背景、個人特質以及價值觀等基本資料則採國中階段的資

料（第一至三波）。

由於追蹤研究難以避免樣本流失的問題，加上研究重點之一為師

生互動關係對道德信念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之分析資料以第六波調查

1 詳細情形，請參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青少年追蹤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
ty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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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在學校就讀的學生樣本為基礎，再合併第一至三波國中階段的資

料，合計樣本數為 1,724 人，其中性別分布（男性占 50.1%，女性占

49.9%）趨近母體，而台北縣市樣本約占七成(72%)。

（二）變項測量

為了釐清父母與老師在青少年道德社會化的過程中所承擔的任

務，本研究檢視社會依附對於道德信念的影響時，以青少年的「道德

信念」為依變項，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為自變項，並控制青少年個人

特質、家庭背景與社會價值觀等因素之影響。以下說明各類變項的測

量方法。

1. 道德信念：私德與公德

如前所述，我們把道德區分為私德與公德兩個層面，並以仁愛、

負責、誠信與節制為四項基本德目，每項德目各以二個青少年日常生

活中常見的行為做為對應私德與公德的指標，以反向問法（如果和你

同年齡的人發生以下的行為，你覺得他有沒有錯？答項依序為沒有

錯、只有一點錯、當然錯與無意見），測量受訪者對於這項道德行為

的是非判斷。基本上，任何一項德目所涵蓋的行為種類均十分龐大與

複雜，並非一篇論文得以窮究。本研究所列舉的道德清單係在各項德

目之下，以青少年階段的社會角色與日常活動做為抽選道德行為的立

足點，再以行為涉及之對象為自己熟識團體或陌生人為界，區分為私

德與公德。這樣的列舉方式比較可以避免立足點不同所產生的偏誤。

對應於各德目之道德行為及調查結果詳列如表一。

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參見表一），青少年在四項違反私德的

行為中，確認「不孝順父母」、「翹課、逃學」、「擅用父母的簽名

或印章」或「發生性行為」是「當然錯」的比例分別為 82.0%、

71.7%、52.4%與 35.6%；至於公德部分，受訪青少年認為「不讓座給

老弱婦孺」、「插隊」、「不遵守交通規則」或「盜用軟體」是「當

然錯」的比例依序是 62.4%、57.3%、55.2%與 32.0%。

「私德」信念與「公德」信念的測量各包含對應的四項指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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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確保測量品質，我們在資料統計分析之前，先以驗證性因素分

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檢驗兩者的概念效度，並根據黃芳銘

(2004)與邱皓政(2003)建議的鑑衡標準作為本研究模型適配度良好與否

的判準。刪除回答「不知道」者之資料後，分析結果顯示 2值達顯著

水準( 2 = 52.08, df = 15, p < .001)，雖然 2除以自由度的比值略大於 3，

但包括RMSEA在內的指標均一致顯示模型適配情形良好（RMSEA為

.048, GFI = .99, AGFI = .97, NFI = .98, CFI = .98, CN = 509），私德或

公德所屬之四項道德行為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私德之標準化

係數分布在.55至.59 (p < .001)之間，公德之標準化係數分布在.59至.70

(p < .001)之間。因此，本研究使用道德清單中的八項行為來測量私德

與公德，其測量效度是達到可接受之水準的。惟，因素分析的結果也

發現私德與公德之間的相關係數高達.85；換言之，私德與公德之間存

在某種的關聯性，值得進一步探討。

接著，我們針對以上各項道德行為（反向問法）之判斷情形予以

計分，受訪者回答「當然錯」的，表示他對於該項道德行為的信念十

分確定，計分為1，其餘答項（包括：沒有錯、只有一點錯、不知道）

為 0。2兩個變項的得分各為四項對應德行之累加分數，介於 0 至 4

表一 道德行為的調查結果(%)

德目：道德行為（採反向問法） 沒有錯 只有一點錯 當然錯 無意見

私德

仁愛：不孝順父母 .7 11.2 82.0 6.1

負責：翹課、逃學 2.6 15.6 71.7 10.1

誠信：擅用父母的簽名或印章 3.9 30.2 52.4 13.5

節制：發生性行為 13.3 21.6 35.6 29.5

公德

仁愛：不讓座給老弱婦孺 2.8 26.1 62.4 8.7

負責：不遵守交通規則 2.0 31.6 55.2 11.2

誠信：盜用軟體 10.0 38.7 32.0 19.3

節制：插隊 2.6 32.1 57.3 8.0

2 本研究亦曾針對(0、1)的計分方式進行確認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與僅刪除「不知道」
之答項的分析結果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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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數越高表示該類道德信念越強。

2. 社會依附

學校和家庭是最主要的道德社會化機構，父母與老師扮演重要他

人的角色，加上本研究強調溝通互動與內聚力所引起的內在影響，因

此捨棄過去文獻經常使用的管教控制概念，而從親近性與凝聚力來掌

握社會依附的意義。主要的自變項源自於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兩個面

向。以下說明各變項的測量方式與題目。

(1)家庭依附

親子親近性：我們分別使用兩個題目測量親子之間的親近性，使

用的題目是「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會讓爸爸／媽媽知道嗎？」（爸

爸和媽媽分別調查），再以兩題的平均分數代表親子親近性，分數越

高表示親近性越高（介於 1至 4分）。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親子親近

性之平均分數為 2.14。西方社會推崇支持性與情感性的親子溝通，認

為透過交心與分享等親近性，父母得以將內在的價值信念傳遞給子女

(Jeffries 1998; White 2000; White and Matawie 2004)。而我們未依循西

方學者的作法，從溝通行為來測量親近性，是因為台灣父母比較偏好

立竿見影的直接管教方式，而非這種細水長流的溝通或講理方式，如

果有的話，也多僅見於教育階層較高的家庭（吳明燁 1998）。為避免

代表性問題所帶來的誤差，我們直接詢問子女願不願意讓父母獨享他

們的秘密。這樣的做法雖然無法獲知父母的作為，但頗能反應子女對

父母的信任與依賴。

家庭凝聚力：「家庭凝聚力」是指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感受到穩定

而緊密連結的程度，調查題目係參考 FACES III (Olson et al. 1985)修改

而成。本研究使用以下四個敘述，測量青少年的反應：(1)做決定時家

人會彼此商量；(2)當有家庭活動時，我們家每個人都會參加；(3)我受

到挫折時，總可以從家人那裡得到安慰；(4)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

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經因素分析顯示，以上四項歸屬於同一個因

子，而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達.86。四項的平均分數（介於 1至

4分）越高，顯示青少年感受到的家庭凝聚力越強。樣本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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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80。

(2)學校依附

師生親近性：由於老師的地位不若父母那麼不可取代，所以測量

親子親近性的題目並不適用於測量師生之間。我們改用以下三個敘述

的題組，來測量青少年的反應：(1)我和老師不親近；(2)我的老師對我

有幫助；(3)我的老師關心我。其中第一個敘述為反向題，經重新編碼

後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三項全都歸屬於同一個因子，而信度

係數達.75。三項的平均分數（介於 1至 4分）越高，表示師生親近性

越高。樣本的平均分數為 2.86。

班級凝聚力：如同家庭凝聚力，「班級凝聚力」是指同班同學彼

此之間感受到穩定而緊密連結的程度，量表題目共四題：(1)我們班的

同學總會互相幫助；(2)我不喜歡與班上同學交往；(3)我們班的同學相

親相愛，猶如一家人；(4)我們班的同學彼此之間有時候不太合作。第

(2)與(4)經反向編碼後，進行因素分析與信度檢定，結果顯示以上四題

均歸屬於同一個因子，而信度係數達.70。四題合計之平均分數（介於

1至 4分）越高，表示班級凝聚力越高。樣本的平均分數為 2.87。

3. 控制變項

相同年齡的青少年雖處於同一個道德認知階段，但無可否認的，

由於性別、個人內在能力及生活環境不同，道德發展的結果也會有所

差異（萊斯、道格 2004）。因此，本研究將同時考量青少年個人特質

及其家庭、學校與社區等結構因素之影響，並將這些因素視為控制變

項。各控制變項之測量方式說明如下。

(1)性別：編碼為虛擬變項，女性為 1，男性為 0。

(2)城鄉別：本研究樣本包含台北縣市和宜蘭縣兩地學生，故定義

台北縣市為城市，編碼為 1，宜蘭縣為鄉村，編碼為 0。此為虛擬變

項。

(3)宗教信仰：亦為虛擬變項，有信仰編碼為 1，無則編碼為 0。

(4)合作性格：一個人的社會性傾向除了受到社會化經驗的影響

外，也和他的性格息息相關。基本上，自我中心的人(egoist)很少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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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納入自我的世界裡，相反的，喜歡與人合作的人比較願意服從社會

規範並融入團體(Jeffries 1998)。我們使用下列三個敘述的題組測量

「合作性格」：1.我喜歡跟朋友分享一些事情；2.我寧願與朋友一起

做事，而不喜歡一個人去做；3.我喜歡參加一個溫暖而友愛的團體。

經因素分析顯示，以上三項歸屬於同一個因子，而信度係數達.64。四

項的平均分數（介於 1至 4分）越高，顯示青少年越具有合作性格。

樣本的平均分數為 3.19。

(5)學校類型：本研究假設學校是道德社會化的重要團體之一，所

以學校屬性與學生在校表現都須予以考量。台灣的教育分流從高中階

段開始，分為一般高中與高職，亦有少部分就讀專科；此變項的資料

主要來自於受訪學生在第四波調查（即高一時期）時所回答之高中落

點，重考生則運用第五波資料補進。我們將之編碼為虛擬變項，一般

高中為 1，其他為 0。統計結果顯示，樣本中就讀一般高中者占

48.95%。

(6)成績滿意度：如前所言，台灣升學競爭十分激烈，同學之間的

關係既緊密又緊張，緊密的關係有助於培養道德信念，緊張的關係則

適得其反。由於學業成績是造成同學之間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以學生對於成績的滿意程度為測量指標，並假設成績滿意度高

的青少年，道德信念較強。測量題目是問高三階段的學生：「你對於

在班上的成績滿不滿意？」答項由「很不滿意」（1分）至「很滿意」

（5分）。統計結果顯示，樣本的平均分數為 2.78，也就是介於「不

滿意」至「普通」之間。

(7)父親教育程度：親子之間價值觀的傳承及相似性一直是家庭社

會學的研究重點。有趣的是，親子之間的相似性並非價值觀本身而是

價值歸因，並且是透過父母支持與引導的行為才能夠達到的(Whitbeck

and Gecas 1988)，而支持與引導的親職行為通常是高教育階層父母才

會採用的（吳明燁 1998）。換句話說，教育階層高的父母比較有可能

將其道德判斷傳遞給子女。因此，本研究控制父親的教育程度，並將

之區分為國中或以下、高中（職）或專科，以及大學或研究所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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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係以學生回答的第三波資料為主，若出現漏答現象則追溯第

二波資料填補之。調查結果顯示父親教育程度屬於較低之兩類的人數

均超過 40%，父親是大學或以上程度者約占 15%。在進行分析時，設

成兩個虛擬變項，以國中或以下為 0，另兩類為 1。

以上關於本研究的樣本特質及主要變項分布情形整理如表二。

（三）缺失資料的處理

由表二可知，本研究所使用的變項資料基本上缺失情形相當少。

但過去已有一些研究指出，若直接將含有缺失值的資料整筆刪除，可

能造成結果與模型估計上的問題（Rubin 1987；蔡明璋 2004；Peng et

al. 2006），因此資料插補(data imputation)，特別是多重插補法

(multiple imputation)的使用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雖然資料缺失的情

形不嚴重，但為了確保研究結果不會因為缺失值的緣故而發生偏誤，

本研究使用 SAS統計軟體中的MI指令進行十次插補，求出各次插補

資料之變項平均值、標準差及變項間之兩兩相關，並將此十個結果合

併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我們也採取整筆刪除含有缺失值的資料進行相

同的分析，以比較插補前後之異同。兩種分析方法的研究結果顯示，

資料插補前後在結果上並未出現明顯差異，由此可知本研究所使用的

原始資料具有相當之可靠性。不過，為了呈現研究資料較完整的面

貌，本研究有關多元迴歸分析的部份仍採取插補後的結果進行說明。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實證資料，分析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

念及發展狀況，並探討社會依附的影響。首先，我們依研究結果分兩

部分描述台灣青少年道德信念的分布情形：(1)依「私德」與「公德」

之區別，比較道德信念強度；(2)依Guttman scale之計分方式，將道德

信念區分為四種類型，藉以檢視「私德重於公德」的傳統道德模式是

否仍在？其次，採取多元迴歸分析法，分別考驗「私德」與「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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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樣本特質及主要變項分布(N = 1,724)

變項名稱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查

時間

未答

人數

樣本特質

性別

0.男性
1.女性

860
864

49.9
50.1

國一 0

城鄉別

0.宜蘭縣
1.台北縣市

467
1257

27.1
72.9

國一 0

宗教信仰

0.無
1.有

879
844

51.0
49.0

高三 1

合作性格(1-4) 3.19 .52 國三 16

學校類型

0.職業科或專科
1.高中

879
843

51.1
49.0

2

成績滿意度(1-5) 2.78 .82 高三 0

父親教育程度

1.國中或以下
2.高中（職）或專科
3.大學或研究所

727
707
238

43.5
42.3
14.2

國一 52

主要變項

私德(0-4)
0
1
2
3
4

7.2
17.2
25.8
26.4
23.4

2.42 1.22 高三 0

公德(0-4)
0
1
2
3
4

16.5
21.1
21.9
20.2
20.3

2.07 1.37 高三 0

親子親近性(1-4) 2.14 .74 高三 38

家庭凝聚力(1-4) 2.80 .64 高三 0

師生親近性(1-4) 2.86 .53 高三 0

班級凝聚力(1-4) 2.87 .47 高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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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為了避免多元共線性對於迴歸分析產生的影響，我們先

針對主要變項進行簡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除了私德與公德之間的相

關係數稍高(.55)之外，各變項的兩兩相關係數均在.35以下（參見附錄

一），無須刪除任一自變項。最後，我們考慮「私德」與「公德」之

間的關聯性，再以多元迴歸分析法進行事後分析(post-hoc analysis)，

資料分析結果依序說明如下。

（一）道德信念之分布

1. 私德與公德之比較

從本研究提出的道德清單來看，台灣青少年無論是私德或公德的

信念都不強。平均而言，四項違反私德的行為當中，只確認 2.42項是

「當然錯」（標準差為 1.22），確認率僅達六成，如果以 100分為基

礎計算，這項得分剛好及格而已。尤其，私德確認度低者，即指那些

沒有確認任一項違反私德行為是錯的（占 7.2%）或只確認一項是錯的

（占 17.2%），合計約占 25%（參見表二），人數近四分之一，值得

特別注意。

至於公德方面，受訪者確認的項目平均也僅有 2.07項（標準差為

1.37），確認率約達五成，公德確認度低者，也就是四項都不確認的

（達 16.5%）或僅確認一項的（占 21.1%），合計為 37.6%，所占的

比例超過三成；不過，公德確認度極高，也就是四項都確認的人，也

高達 20.3%（參見表二）。可見，青少年的公德信念呈現頗為兩極化

的現象。

為了確定青少年之私德與公德信念是否有強度上的差異，我們以

t 檢定的統計方法考驗兩者的平均數差異（私德為 2.42，公德為

2.07）。統計結果顯示，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道德清單，台灣青少年

的私德信念較公德信念堅定 (t = 11.744, p < .000)，這項初步發現與「私

德重於公德」的文化模式是一致的。

2. 道德信念的類型

為了進一步檢視新世代的道德信念是否依「私德重於公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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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發展，我們依Guttman scale之計分方式（即以「確認公德行為

者理應先確認私德行為」為前提），將每一個德目下受訪者對於私德

行為與公德行為的回答整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雙德兼備型」

（既確認私德又確認公德）、「私德型」（只確認私德）、「缺德

型」（兩者都不確認）與「矛盾型」（不確認私德卻確認公德）。由

於「私德重於公德」的模式是指同一個德目之下，受訪者確認私德行

為（例如：孝順父母）的優位性高於公德行為（例如：讓座給老弱婦

孺），是一種由內往外推移的路徑，所以「雙德兼備型」與「私德

型」都符合這個模式；相反的，確認公德行為卻不認同私德行為者，

雖然也可以稱之為公德型，但其道德信念是與「私德重於公德」的思

維互相矛盾的，故本研究稱之為「矛盾型」。

根據我們的道德清單的統計結果（表三）來看，受訪者對於「仁

愛」、「負責」與「誠信」等三德目的確認情形都符合「私德重於公

德」的模式，複製係數(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均達.90以上，只

有「節制」一項例外，但也達到.8917。在「私德重於公德」的量表記

分模式下，「仁愛」德目的確認程度最高，其「雙德兼備型」與「私

德型」合計的比例高達 82.0%；「負責」德目的符合程度也相當高

（71.7%）；「誠信」與「節制」兩項則相對較低（分別是 52.4%與

表三 道德類型之次數分布(N = 1,724)

道德類型
德目

仁愛 負責 誠信 節制

缺德型
244
(14.2)

309
(17.9)

727
(42.2)

550
(31.9)

私德型
405
(23.5)

463
(26.9)

445
(25.8)

187
(10.8)

雙德兼備型
1009
(58.5)

773
(44.8)

458
(26.6)

427
(24.8)

矛盾型
66
(3.8)

179
(10.4)

94
(5.5)

560
(32.5)

複製係數 .9872 .9654 .9818 .8917

註：括弧內數字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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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尤其「誠信」德目出現「缺德型」的比例高達 42.2%，而

「節制」德目則以「矛盾型」的比例居高（占 32.5%）。

綜合而言，台灣青少年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對於道德的信念仍

呈現「私德重於公德」的傳統模式，只有「節制」德行較為例外。這

也可能表示台灣青少年對於「節制」的道德思維比較傾向西方自由主

義，因為本研究「矛盾型」的定義係針對儒家「私德重於公德」的文

化模式而言的，就其本質而言乃指德行之實踐應以公領域為主，而非

私領域，這樣的看法其實是雷同於西方「最小道德觀」的思維。此

外，「誠信」與「節制」兩德目出現「缺德型」的比例相當高，代表

年輕世代對於「誠信」與「節制」所對應的公德或私德均無堅定的看

法，值得特別重視。從年輕世代的道德信念來看，儒家傳統思想中有

關「仁愛」與「負責」的德行是持續被肯定的，但是有關「誠信」與

「節制」的看法則較為消極與分歧。

（二）道德信念之影響因素

接下來，我們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法檢視「私德」與「公德」的影

響因素。為了比較社會依附對於私德與公德之影響有無差異，我們使

用相同的預測模型，模型內除了家庭依附（「親子親近性」與「家庭

凝聚力」）及學校依附（「師生親近性」與「班級凝聚力」）兩類變

項之外，還包括一組控制變項（青少年的「性別」、「城鄉別」、

「宗教信仰」、「合作性格」、「學校類型」、「成績滿意度」與

「父親教育程度」）。以下分別說明「私德」與「公德」的分析結果

（參見表四）。

1. 「私德」信念的影響因素

在私德信念方面，迴歸分析結果（表四第二欄）顯示所有預測變

項合計的解釋率將近 12%（R2值為.1152，F值為 18.56，p < .001）。

而在所有達顯著水準的變項中，親子親近性、家庭凝聚力與師生親近

性的影響力相對較大（B值分別為.35, .47和.64），換句話說，青少年

自認與父母或老師越親近，或家人之間的凝聚力越高，則私德信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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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私
德
與
公
德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N
=
1,
72
4) 假
設
模
型

後
設
分
析
模
型

私
德

公
德

私
德

公
德

B
s.
e.

B
s.
e.

B
s.
e.

B
s.
e.

性
別
（
女
＝
1 ）

.4
1

.1
4

.0
7*
*

.8
4

.1
8

.1
1*
**

.0
7

.1
2

.0
1

.5
7

.1
5

.0
8*
**

城
鄉
別
（
台
北
＝
1 ）

-.
39

.1
7

-.
05
*

-.
37

.2
3

-.
04

-.
24

.1
5

-.
03

-.
11

.1
9

-.
01

宗
教
信
仰
（
有
＝
1 ）

.0
9

.0
7

.0
3

.1
3

.0
9

.0
3

.0
4

.0
6

.0
1

.0
7

.0
8

.0
2

父
親
教
育
（
高
中
職
專
＝
1 ）

-.
22

.0
7

-.
07
**

-.
12

.1
0

-.
03

-.
18

.0
6

-.
06
**

.0
3

.0
8

.0
1

父
親
教
育
（
大
學
以
上
＝
1 ）

-.
33

.1
1

-.
08
**

-.
21

.1
4

-.
04

-.
24

.0
9

-.
06
**

.0
1

.1
2

.0
0

高
中
分
流
（
高
中
＝
1 ）

-.
01

.0
7

-.
00

-.
10

.0
9

-.
03

.0
3

.0
6

.0
1

-.
10

.0
8

-.
03

成
績
滿
意
度

.0
5

.0
5

.0
2

-.
06

.0
7

-.
02

.0
8

.0
4

.0
4

-.
10

.0
6

-.
03

合
作
性
格

.0
3

.0
7

.0
1

.0
9

.0
9

.0
2

-.
01

.0
6

-.
00

.0
7

.0
8

.0
2

親
子
親
近
性

.3
5

.0
5

.1
7*
**

.2
3

.0
7

.0
9*
**

.2
6

.0
4

.1
3*
**

-.
01

.0
6

-.
00

家
庭
凝
聚
力

.4
7

.1
0

.1
3*
**

.3
9

.1
3

.0
9*
**

.3
1

.0
8

.0
9*
**

.0
7

.1
1

.0
1

師
生
親
近
性

.6
4

.1
3

.1
2*
**

.6
0

.1
7

.0
9*
**

.4
1

.1
1

.0
8*
**

.1
5

.1
4

.0
2

班
級
凝
聚
力

-.
03

.0
8

-.
01

-.
04

.1
0

-.
01

.0
5

.0
6

.0
2

-.
07

.0
8

-.
02

公
德
／
私
德

.4
0

.0
2

.5
1*
**

.6
8

.0
3

.5
4*
**

F
18
.5
6*
**

8.
38
**
*

73
.4
4*
**

60
.5
0*
**

df
12
,1
71
1

12
,1
71
1

13
,1
71
0

13
,1
71
0

R
2

.1
15
2

.0
55
5

.3
58
3

.3
15
1

**
*
p
<
.0
01
,*
*
p
<
.0
1,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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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本研究假設家庭與學校依附有助於增強青少年的道德信念，以上

的研究發現顯然支持了此項假設。不過，另外一個測量學校依附的變

項—班級凝聚力，並未與私德有顯著的關聯性，與研究假設不符

合。顯然的，做為青少年親密的社會團體，班級有著不同於家庭的性

質與意義，緊密的同班關係未若家人關係得以提升青少年的道德信

念。

本項分析結果也顯示各項控制變項中，性別、城鄉別及父親教育

程度均與青少年的私德信念具有關聯性。詳言之，青少女的私德信念

比青少男來得強（B值為.41， p < .01）、宜蘭縣青少年的私德信念比

台北縣市青少年來得強（B值為-.39，p < .05）；令人驚訝的是，父親

受過大學以上教育或高中教育的這兩群青少年和那些父親最多只受過

國中教育的比較起來，私德信念強度反而低（B 值為-33 和-.22，p <

.01 ）。這是否意謂著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比較不重視私德教育，或

是對於私德問題另有不同的見解，有待進一步研究。

2. 「公德」信念的影響因素

關於公德信念部份，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四第三欄）顯示所有

預測變項合計的解釋率僅約 6%左右（R2值為.0555，F值為 8.38，p <

.001），低於針對私德信念的解釋率。雖然模型的解釋力不高，但親

子親近性、師生親近性及家庭凝聚力等社會依附變項與公德信念之間

的正向關聯性仍達到顯著程度（B值分別為.23, .60和.39），班級凝聚

力的影響力則不顯著。本研究關於社會依附影響公德信念之假設獲得

部分的支持。

控制變項方面，只有性別一項達到顯著程度，青少女不僅私德信

念較強，公德信念也比青少男來得強（B 值為.84，p < .001）。至於

城鄉與父親教育程度等影響私德信念的變項則與公德信念較無關聯

性。比較而言，居住地之城鄉差別及父親的教育程度對於青少年的私

德信念有獨立的影響力，對於公德信念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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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設分析

涂爾幹的道德論述是立基於「公德」的概念，而本研究比較中西

文化之差異後，將道德區分為「私德」與「公德」兩面向，並假設社

會依附對於這兩面向均具有正面的影響力。透過上述實證資料分析，

我們發現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大致符合「私德重於公德」的模式，

而社會依附影響道德信念的假設雖然獲得支持，但是研究模型對於

「私德」的解釋力明顯高於「公德」，加上我們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法

考驗測量效度時發現私德與公德之間的相關係數高達.85（請參見「變

項測量」一節），因此，本研究在回答原定之研究問題後，進一步考

驗「私德」與「公德」之間的關聯性，希望有助於釐清台灣青少年道

德發展的歷程與脈絡。

首先，我們將「公德」信念強度加入「私德」的假設模型，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分析結果（表四第四欄）顯示後設分析模型的整體解

釋率達到.3583（F值為 73.44， p < .001），與假設模型相比，提高了

24%。後設分析結果也發現，除了性別及城鄉別之外，其他在假設模

型檢定中顯著的自變項均維持顯著。也就是說，控制公德信念的關聯

性之後，社會依附變項與父親教育程度對於私德信念仍具有獨立的影

響力。

我們運用相同的方法考驗「公德」的後設分析模型，分析結果

（表四第五欄）顯示整體解釋率達到.3151（F 值為 60.50，p <

.001），與原先的假設模型相比，增加了將近 26%，而私德信念越強

的青少年，公德信念也越強（B值為.68）。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私

德信念之後，性別的影響力仍然顯著，但是親子親近性、家庭凝聚力

及師生親近性等社會依附因素的效果則全部變成不顯著。

綜合後設模型（表四第四與五欄）與假設模型（表四第二與三

欄）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社會依附對於公德信念的影響是透過私德

信念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說，親子親近性、師生親近性或家庭凝聚力

增強了青少年的私德信念，進而提升公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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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討論

道德是一套判斷群己關係之是非對錯的社會標準。透過社會調查

資料之分析，我們得以探查個人認知與社會標準之間的差距，進而獲

知特定社會群體的道德水準。然而，道德的面向相當多元，顯現的方

式也不一而足，很容易造成測量不一致的現象，所以研究發現之想像

與應用必須考量研究對象，以及測量方式的特性與產生的限制。以下

先討論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說明可能的貢獻，再指出研究限制及未來

研究方向的建議。

有鑑於華人的道德思維與西方文化不同，本研究將道德區分為

「私德」與「公德」兩層面，並以成長於多元文化刺激下的台灣青少

年為對象，運用量化資料分析方法，檢視道德信念的分布，再從涂爾

幹的社會依附的觀點，探討家庭與學校如何影響道德信念之發展。從

本研究所列舉的四項德目及分析結果來看，台灣新世代的道德信念呈

現分歧的現象並具有以下特色：(1)私德重於公德，即使受到西方文化

的洗禮，台灣青少年的道德行為仍以家人、朋友或熟識團體而非陌生

人為優先對象，可見，青少年的道德思維中仍存有傳統的意識形態；

(2)仁愛、負責、誠信與節制四項德目中，青少年最肯定的是仁愛，其

次是負責，誠信與節制則相對居末。這些研究發現與華人社會講究以

孝道為先、由內至外等「差序格局」之倫理觀是相當符合的，畢竟，

在中國人的倫理關係網絡中，守本分與盡孝道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

義務，即使在社會變遷急遽、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的現代，仁愛與負

責仍是青少年道德信念的核心。這也呼應了Ronald Inglehart與Wayne

Baker (2000)對於文化變遷的看法以及過去的實證研究發現（蔡勇美、

伊慶春 1997；李元墩 1998）。

至於誠信與節制較不受到重視的原因，可能與青少年的生活經驗

有關係，例如青少年正處於嘗試錯誤的階段，對於誠信與節制的要求

及後果的瞭悟程度比較不足，但也可能與整體社會風氣有關，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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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權利擴張與詐騙盛行的社會，很難期待青少年能有堅定的誠信與

節制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孝順與性節制都是華人社會重要的家庭價

值觀，新世代對於兩者的道德認同卻呈現如此兩極化的反應，這樣的

現象究竟對家庭制度將產生什麼樣的衝擊，需要家庭社會學家關心與

進一步研究。

此外，「輕『誠信』」也是一個值得特別留意的問題。我們在研

究中以「盜用軟體」做為測量公領域中的「誠信」德行的指標，卻發

現不及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堅信「『盜用軟體』是錯的」。「盜用軟

體」其實是一個非法的而不只是一個不道德的行為，它在年輕世代之

間相當普遍，許多人將之歸因於缺乏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知識。但我們

知道，類似的侵權問題早在 2001 年成大學生因非法下載音樂而首次

遭「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IFPI)控訴後，社會各界就開始

積極加強智慧財產權的宣導與教育。多年以來，台灣年輕世代雖已認

知到非法下載是違反誠信交易的侵權行為，但是非法盜用的風氣仍然

猖獗，台灣並再度成為 IFPI查檢的對象。從上述的研究發現來看，這

類行為無法有效杜絕可能不是法律宣導不夠，而是導因於大多數使用

者根本不認為這類行為是錯誤的，並不願意信守與他人公平交易的承

諾。主其事者如果只從行為面而不從道德層面加以關注，這個問題恐

怕很難全面獲得改善。

哪些因素影響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呢？本研究根據涂爾幹的社會依

附的觀點，假設青少年與家庭或學校這兩個團體的依附越緊密，則道

德信念越堅定。我們的研究結果確認了以「親子親近性」與「家庭凝

聚力」為指標的家庭依附對於道德信念具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如同

涂爾幹強調的，道德滋生於個人對社會團體產生情感的依戀，當青少

年感受到家人之間禍福相倚的穩定關係，並且完全信賴父母時，才會

真心自願地將自我融入社會，接受團體的束縛。家庭做為孩童最初接

觸也是最親密的社會團體，確實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尤其父母的

角色至為重要，如何發揮情感的功能以啟動並加強孩童對社會的連

結，是未來加強品德教育可以著力的方向。除此之外，父母的言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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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也可能影響子女的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斷，因為我們意外發現父母

只接受義務教育的青少年反而比那些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少年傾向

於認同「私德」。這項發現雖然確認了父母教育程度與子女道德信念

之間的關連性，卻未能支持父母教育程度之提升得以有效增強子女道

德信念的假設。可見，父母對於子女的道德影響機制十分複雜，信任

與情感依附僅是其中的一個有效途徑。未來的研究若能針對親子代間

的道德傳承機制進行研究，將可以為青少年道德發展提供更為完整的

解釋模型。

相對於家庭團體，有關學校的結果則較為模糊，學校依附的研究

假設只獲得部分的支持。我們發現師生之間的親近性與青少年的道德

信念有正向的關連性，尤其是「公德」方面，但是班級凝聚力則沒有

顯著的影響力。這個結果顯示，拉近師生之間的關係比營造班級內聚

力可能更有助於增強青少年的道德信念。老師的角色和父母不同，但

從社會依附的觀點來看，都是啟動與加強青少年與社會連結的重要他

人。班級做為台灣學生社會互動的重心，依據涂爾幹與Kohlberg的觀

點，應是道德培育的主要場所，本研究有關班級依附的影響力卻未能

獲得支持，可能與台灣特有的升學文化與班級結構有關。在升學主義

之下，班級的結構基本上存在著成績競爭的元素，同學之間的關係既

緊密又緊張，不像家人之間有著難以切斷的血緣聯繫關係，因此家庭

與學校這兩個團體對於青少年的意義不同，兩者的依附功能就無法相

提並論。除了團體的本質外，團體是否提供道德學習的活動也可能關

乎能否發揮道德影響力，班級失去道德培育的功能是否和台灣中學教

育強調智育相對忽略德育的教學設計有關，是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值

得後續研究加以探查。

此外，公民社會強調道德的能力是針對「公德」為主的，而台灣

青少年的公德心卻相對薄弱，如何加強公德教育是家庭、學校與社會

必須共同正視的問題。西方國家的道德教育強調以「正義」為基礎的

義務與紀律，而台灣青少年的公德心卻是與「私德」高度關聯的，這

種「推『己』（私）及『人』（公）」的發展脈絡是華人社會獨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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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西方的道德模式，並且持續影響台灣新世代的道德發展。因

此，公德心的發展可說是私德的延伸，兩者並非獨立的關係。如果社

會化的過程能夠同時著重培育私德與提高正義感，雙管齊下，應有助

於提升台灣新生代的公德水準。

本研究不僅提供實證資料說明台灣新生代的道德水準，可做為政

策制訂與實務應用之參考，更在一些理論與方法上有所貢獻。首先，

我們依據涂爾幹的社會整合觀點及公民社會的特性，將道德界定於能

力的面向，並加入文化比較的觀點及Kohlberg的階段說，所以在概念

上道德信念所反映的是青少年在文化脈絡下內在世界對於社會群體的

包容性與認同感，是一種具有文化與年齡特質的「社會我」的內在呈

現。由於道德的內容相當複雜與多元，對於實證研究而言，容易造成

測量效度不易掌握的問題，或者因設定的研究範圍太小，而陷入見樹

不見林的窘境。本研究對於道德概念的構思提供一種文化與年齡分殊

化的方向與做法，可做為後續道德實證研究的參考。另外，本研究定

義下的道德能力相當接近新一代的人力資本形成論所謂的「非認知特

質」(noncognitive traits)，非認知特質長期以來被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

認定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Farkas 2003)。所以本研究的

理論觀點不僅延伸了涂爾幹社會整合的道德論述，亦指出道德研究的

實務價值。其次，社會依附對於道德發展的重要性獲得實證資料的支

持，尤其家庭依附的功能在華人社會所具有之重要性，凸顯了道德研

究不能忽略文化差異性。再者，我們列舉青少年日常生活常見的不良

行為，並定義各項行為相對應之德性，用以測量青少年的道德認知，

透過這種測量方式所獲得的發現能夠在社會角色的基礎上反映受測者

的社會能力，相當適合社會學觀點的研究取向。

不過，本研究仍存在許多限制，參考或應用上述研究發現時，必

須加以注意。在研究對象的限制方面，由於道德的層面牽涉多元，測

量的方式也相當多樣化，若不先設定討論的範圍與層次，分析或比較

的結果可能因立足點的不同而產生偏誤，且這些設定可能導致外在效

度降低的問題，需要謹慎面對。首先，本研究使用的道德清單乃針對



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 93

高中生的社會角色與生活經驗做為立足點而提出的，若要套用於不同

年齡、不同時代及不同文化脈絡下的研究對象，必須加以斟酌。例如

本研究以「性行為」做為「節制」的測量指標，我們考量的角度在於

台灣社會對於婚前性行為的看法趨向開放，青少年當中發生性行為的

比例也不斷增高，但主流文化仍從健康與婚姻的角度，主張中學生應

該節制性衝動（柯澍馨、郭靜靜 2007）。這項指標適合用於測量青少

年學生，但未必適用於其他年齡或身分的對象。其次，道德規範和法

律在理論與實務操作上雖然具有明確的分野，但由於青少年受到法律

上的特別保護，許多成年人面臨的法律問題常常被當作道德規範來要

求，加上青少年的違法行為往往是階段性的問題，行為背後隱含的道

德認知與判斷才是教育的重點，因此，以兒童或青少年為對象的道德

研究經常選擇常見的違法行為做為測量道德判斷的指標(Jaffe 1998)。

本研究所列舉的道德清單即包含「不遵守交通規則」與「盜用軟體」

等違規行為在內，惟本研究測量的標的是這些行為所對應之德性而非

行為本身，所以研究結果並不適合用於說明個別的違法行為。

如前所言，道德行為的範圍與層次相當廣大與複雜，如何在操作

化的過程中確保測量之效度與信度可說是道德實證研究最大的挑戰。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方法檢驗道德議題，無可避免地遭遇許多測量上的

限制與困境。首先，本研究使用的分析資料係以青少年成長歷程為主

軸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panel survey data)，在問卷設計上較著重全貌

性的探查，而非個別德行的深入調查，因而本研究雖採綜合指標的方

式測量私德與公德，或依理論脈絡分析道德類型，但仍無法完全避免

使用單一指標可能引起的測量問題。往後的研究可針對個別德目進行

深入與周延的調查研究，尤其誠信與節制兩項更需要列為深入研究的

重點。其次，本研究雖然以青少年的社會角色與生活經驗做為測量道

德行為的立足點，但在選擇行為內容時仍可能出現個別行為之嚴重程

度未必完全一致的問題，例如隨地丟垃圾或破壞公物都是違反節制公

德的行為，但是後者的嚴重程度高於前者，以這兩種行為指標測量出

來的道德信念強度或程度也可能因而不同。因此，參考本研究關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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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公德之比較結果時，必須考量測量指標之選擇可能產生的問題與

限制，也期待往後的研究針對道德行為之測量設計進行深入而有系統

的研究。再者，本研究的「道德信念」係以反向問法測量，並且只採

計那些判斷為「當然錯」的答案，至於回答「不知道」或認為「只有

一點錯」者都被排除在外，故其含義是指道德的確認性(moral

conviction)而非道德的傾向(moral orientation)。那些「不知道」與「只

有一點錯」所反映出的道德不確定性是另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但不在

本研究的討論範圍內，是未來研究可以著力的議題。

最後，學校是個人與社會連結的中介團體，我們考量「班級」是

台灣中學生在校的生活重心，也是社會互動的主要場域，而從「班

級」層次測量個人對於學校的依附程度，因此研究結果並不涉及班級

以外的學校結構或規範。近年來，社會各界憂心年輕世代的道德向下

沉淪，並期待家庭與學校發揮功能，本研究在學校部分，僅僅提供了

初步的發現，未來的道德研究可以分別從班級結構的複雜性與同儕關

係的矛盾性，或從學校教學設計、課外活動安排以及校風與學校認同

等方面檢驗學校之道德培育功能，進一步釐清家庭與學校在道德社會

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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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博愛座」的社會觀察
展開一場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

吳明燁

一向只在外雙溪、天母與北投之間活動的我，因為參與中研院社

會所「台灣青少年研究計畫」(TYP)的緣故，有一段時間經常「南」

「北」奔跑。這段每星期都得來回一趟的旅程，不論搭捷運或乘 620

公車，單程都得花上一個鐘頭左右，沿途經過許多學校與醫院，車上

除了形色匆匆的上班族之外，還有趕著上學的學生和急著上醫院的老

人。大家上了車，多半想找個位子坐下來，補個眠或做點兒事，偏偏

這個時間搭車，幾乎是沒有位子可坐的，就連博愛座也不例外。有趣

的是，占到博愛座的年輕人幾乎青一色都是「睡著」的，而且一路睡

到下車前一分鐘才會醒來，讓出座位的反而多是那些非博愛座上「醒

著」的乘客。這樣的社會戲碼在我的旅程中持續上演著，不管在捷運

或公車上。對我而言，每一趟的旅程都是一場社會觀察，而「讓或不

讓」博愛座以及「醒著或睡著」的策略運用是最精采的內容。從那

裡，我看到了台灣年輕世代和社會刻意維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讓或不讓」彷彿一場利己與利他之間的拔河，而「睡著」宣告一種

離線的狀態，可以讓利己的行為暫時脫離社會道德的審判。我不禁好

奇台灣的年輕人對於道德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與看法，也開始構

思如何透過 TYP的資料來回答這個問題。

近年來，社會各界經常批評年輕世代的道德低落，呼籲家庭與學

校加強品德教育，教育部長最近還提倡「台灣有品運動」，似乎想要

帶頭改造這個「無品」的社會。大家雖然肯定道德的重要性，但論及

道德的內容、學習方法，甚至道德能不能教等基本問題時，各方意見

卻相當分歧。在每趟北投－南港的旅程中，我嘗試將專家的各項建議

拿來想像那些坐在博愛座上的年輕人會不會心甘情願地讓座，答案好

像都是否定的，因為讓座的動力來自於一個人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

想，而不是他知不知道讓座的道理，如果道德教育只教是非判斷而未

能啟動個人與他人或社會群體連結的意念與依戀，又怎能期待人們願

意對陌生人讓出座位呢？早在一百年前，涂爾幹就說出這個道理了，

循著這個社會學的想像，我將博愛座的社會觀察發展為研究論文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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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更為明確了。

博愛座的故事也讓我聯想到心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發

展論在不同國家的實證發現，台灣曾經是被這些跨國研究認定為道德

發展相對較為落後的樣本之一。雖然博愛座的社會觀察確實顯現台灣

社會道德低落的部分事實，但從第一次讀到這類文獻，我就很懷疑長

期遵奉儒家文化的台灣人，道德真的這麼沉淪嗎？會不會文化差異導

致大家對於道德的認知有所不同呢？畢竟儒家文化下的群己觀和自由

主義的主張是那麼的不同。翻開文獻，心理學家從文化差異的觀點討

論道德問題所獲致的研究成果遠比社會學家多，加上青少年階段的身

心特質又是道德發展過程中最為關鍵的階段，如果討論青少年道德問

題只談涂爾幹的觀點而忽略道德大師 Kohlberg 的觀點，似乎難以周

全。因此，我決定邀請玉慧共同來展開這場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對話。

這篇論文從問題意識到資料分析花費我們很多心力，改了又改，

作了再作，尤其道德的概念廣而抽象，使得道德行為之列舉與測量非

常困難，幾經修改，仍有無法至善之處，只能在結論部分提出說明。

不過，這樣的遺憾也讓我們明瞭了為什麼有關道德的實證研究尤其量

化研究的成果如此缺乏，更期許自己在後續的研究中對於研究方法再

求精進與突破。這篇論文能夠順利產出，應該歸功於所有參與TYP的

同僚們，大家絞盡腦汁設計這些能反映道德基本概念又具有「台灣

味」的行為指標，使得我們有機會以研究為工具來透視年輕人坐在博

愛座上睡著的行為底下的內在思維。我想，「台灣味」正是這篇論文

最獨特的貢獻。


